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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適用範圍及專門名詞

1.1 適用範圍

本工作守則的適用範圍，限於用以和容水量少於 40 升的石油氣瓶接駁的低

壓快速接合式調壓器。

1.2 參考

氣體安全條例(第 51 章)

氣體安全(氣體供應)規例(第 51 章)

氣體安全(裝置及使用)規例(第 51 章)

氣體安全(雜項)規例(第 51 章)

氣體安全(氣體裝置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規例(第 51 章)

氣體安全(氣體供應公司註冊)規例(第 51 章)

prEN12864 最大出口壓力少於或相等於 200 毫巴和流量少於或

相等於每小時 4 千克的丁烷、丙烷和其混合氣的低

壓不能調整調壓器及相關安全裝置。

BS 3016：1989 石油氣調壓器和自動轉接裝置。

ISO 9002：1994 品質管理系統  - 生產、安裝及維修的品質保證

模式。

JIS B8238：1984 家庭用石油氣調壓器。

EN 549：1995 密封墊橡膠材料及氣體爐具膜片。

ISO 301：1981 作鑄件用的鋅合金錠。

JIS H5301：1990 鋅合金壓鑄件。

ISO 2859-2：1985 第 2 部分所規定檢驗抽樣程序。品質限度所指明的

個別批量檢驗抽樣計劃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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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專門名詞

AQL 指可接受品質水平。

EN 標準 指歐洲標準「最大出口壓力少於或相等於 200 毫巴和
流量少於或相等於每小時 4 千克 的丁烷、丙烷和其
混合氣的低壓不能調整調壓器及相關安全裝置。」此

標準現正草擬中，草擬工作已進入最後階段，預料於

1999 年會有定稿。

溢流控制閥 指在下游氣體喉管失效時，限制氣體從調壓器出口流

出的安全裝置。

氣體分銷商 指氣體安全(氣體供應公司註冊)規例(第 51 章)第 2 條

所界定的石油氣分銷商。

氣體供應公司 指根據氣體安全(氣體供應公司註冊)規例(第 51 章) 註

冊的石油氣供應公司。

氣體接駁喉管 根據氣體安全(雜項)規例第 3 條的規定獲批准使用的

氣體接駁軟喉(GSO/RT/2)。

LIA 日本石油氣裝置檢驗協會(由通商產業省指定)。

鎖定 指調壓器氣閥在零流量的情況下密封及防止出口壓力

過度增加的動作。

低壓 指調壓器出口壓力,預設於標稱 29 毫巴(300 毫米)及操

作範圍在認可國際標準(例如 EN 標準(prEN12864))所
訂明的限度內。

石油氣 指氣體安全條例(第 51 章)第 2 條所界定的石油氣。

石油氣瓶 指氣體安全條例(第 51 章)第 2 條所界定，用作盛載石

油氣的容器，但不包括祇用一次的石油氣瓶。本文件

所載石油氣瓶一詞，專指容水量少於 40 升的石油氣

容器。

過壓放洩裝置 指排放氣體的裝置，當氣體壓力到達設定壓力時會盡

快向外開啟，而當受監察的壓力降低時便會關閉。

快速接合式 指 EN 標準所界定，在沒有螺紋接頭及不使用工具的

情況下可讓調壓器固定於石油氣瓶氣閥上的系統(相等

於 BS 3016：1989 第 1.2.19 段的夾緊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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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 指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氣體安全監督認可。

認可核證機構 指透過法例或法令獲正式授權，可以核證某一氣體用

具的設計及生產符合國際或國家安全標準，並獲氣體

安全監督認可的獨立組織(如歐洲聯盟委員會所指定的

已備案組織)。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指根據氣體安全(氣體裝置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
規例(第 51 章)註冊的氣體工程承辦商。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 指根據氣體安全(氣體裝置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
規例(第 51 章)註冊的氣體裝置技工。

調壓器 指氣體安全條例(第 51 章)第 2 條所界定，自動控制在

其下游的喉管內氣體壓力的器件。本文件所載調壓器
一詞，專指用以和石油氣瓶接駁的低壓快速接合式型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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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調壓器的選用

2.1 技術規格

2.1.1 一般規定

調壓器須根據認可的國際標準(例如 EN 標準、LIA 標準、BS3016、 JIS
B8238)製造，並符合有關標準對一般構造、性能及測試辦法所作的

規定。此外，第 2.1.2 至 2.1.7 段所載的具體規格亦適用。

2.1.2 入口接頭

(a) 入口接頭必須為快速接合式，並須符合認可國際標準，如 EN
標準，以確保在和石油氣瓶接駁或從石油氣瓶拔離時以及在

操作期間的安全。如石油氣瓶氣閥和相配的調壓器從多個不

同的供應商購入，氣體供應公司便須負責檢查主要尺寸的準

確程度，以確保兩者能互相配合。其中一種調壓器類型的例

子載於附錄 1，以說明本守則所採用的專門名詞。

(b) 入口接頭的構造必須能確保在任何情況下，使用者均無法把

調壓器錯誤接上不相配的石油氣瓶氣閥。每間氣體供應公司

除須印上其公司名稱或標識外，亦須採用有效的方法，例如

顏色編碼，以便使用者容易識別調壓器和石油氣瓶氣閥的接

頭是否相配。

(c) 需要用來與石油氣瓶氣閥產生氣密作用的調壓器部件，必須

加以保護，以免受撞擊而損毀和積聚塵埃或垃圾碎屑。

2.1.3 出口接頭

出口氣體接駁喉管接頭的尺寸必須如附錄 2 附圖所示者。

2.1.4 溢流保護

調壓器必須裝有溢流控制裝置，而該裝置必須附有自動重新設定的

性能，並可在一項認可的國際標準，例如 EN 標準或 LIA 標準所定

的流量值範圍內操作。不過，調壓器不得配置過壓放洩裝置。

2.1.5 材料

舉例來說，所選用的材料如屬鋅合金，須符合 ISO 301 或 JIS H5301
等認可國際標準的規定,如屬橡膠膜片/密封墊，須符合 EN 549 的規

定，而非金屬部件則須符合 EN 標準或 LIA 標準的規定。製成的調

壓器部件必須符合 EN 標準或 LIA 標準等認可國際標準有關機械強

度和耐久力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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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性能

標稱調節出口壓力須設定為 29 毫巴。調節出口壓力的操作界限必

須符合 EN 標準或 LIA 標準等國際標準的規定，以配合典型的供氣

入口壓力和本港氣體供應公司所供應的石油氣類別(典型範圍載於附

錄 3)。

2.1.7 使用期限

由 1997 年 4 月 1 日起，製造商必須說明調壓器的使用期限，

以便氣體供應公司可遵從第 3.5 段的規定。由 1997 年 8 月 1
日 起 ， 製 造 商 必 須 在 調 壓 器 外 面 以 中 、 英 文 清 楚 標 明 調 壓 器

需要更換的年份。

2.2 證明書

2.2.1 初步型號測試(基本)證明書

在各型號調壓器輸入本港前，製造商必須向氣體供應商提交一份初

步型號測試證明書。這份證明書必須由來源地的認可核證機構簽

發，證明有關調壓器已按照認可的國際標準完成測試。

2.2.2 重新確定(跟進)證明書

如製造商持續向本港市場供應調壓器，便須每年向認可核證機構提

交更多生產樣本，進行全面的審核測試，以確定製造商有繼續使用

符合有關國際標準的材料。製造商必須安排直接向每間購買調壓器

的氣體供應公司，提交由認可核證機構擬備的每年重新確定證明

書。此外，認可核證機構會根據國際品質標準對製造商的廠房和生

產工序進行品質審定。

2.2.3 符合標準證明書

每批輸入本港的調壓器均須附有符合標準證明書，證明調壓器的構

造確如基本證明書所述符合認可的國際標準，並證明調壓器的來源

地。

2.3 製造商的選擇

2.3.1 在決定選用某種調壓器前，氣體供應公司或其代表必須視察有意向

本港供應調壓器的製造商，並在其後不超逾 3 年的時間內，定期進

行視察。

2.3.2 製造商必須能按照認可的國際標準生產調壓器。產品認可書必須由

認可核證機構發出,並須按照第 2.2.1 及 2.2.2 段的規定向氣體供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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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交型號測試證明書。生產工序必須根據認可核證機構的審批程

序接受品質審定。符合標準證明書必須按第 2.2.3 段的規定提交。

2.3.3 製造商的生產工序中必須包括證明符合如 ISO 9002 等認可國際標準

的品質管理系統,以確保：

2.3.3.1 分包承辦商所供應對調壓器安全操作有重要影響的部件及

材料品質

(a) 裝載氣體的部件或可影響調壓器的安全操作的部件，並由

分包承辦商供應的,必須嚴格按照有關的國際標準製造(例
如第 2.1.5 段所載標準)。

 

(b) 分包承辦商的品質管理系統應證明符合如 ISO9002 的認可

國際標準，而實施的品質保證程序必須包括該等部件或材

料的物理及機械特性的評估，當中須包括例如以 X 光或相

等辦法檢查鋅合金壓鑄部件樣本的孔率度，以及橡膠膜片

及密封墊樣本的光譜測定及化學分析等。

 

(c) 這些部件和材料必須經過引入檢驗，以確保符合規格和有

關國際標準。必須根據品質計劃應用可接受品質水平。有

關檢驗及分包承辦商表現的紀錄，必須予以備存，為期不

少於每型號調壓器的預計有效壽命。

2.3.3.2 生產階段的品質

(a) 根據認可品質計劃的規定，生產工序必須結合持續的全面

檢驗及測試，以便管制對調壓器安全操作有重要影響的部

件及材料。

 

(b) 裝載氣體的部件或可影響調壓器的安全操作的部件，如是

在製造後才裝配的，其物理及機械特性必須予以評估，當

中須包括例如鋅合金部件的 X 光檢驗或相等辦法檢驗(孔
率度檢查)及化學分析，以及橡膠膜片及密封墊的光譜測定

及化學分析等。

(c) 在生產工序的重要階段，除了要評估子部件的操作特性及

氣密程度外，亦必須評估調壓器部件的機械耐久力。應該

盡可能由電腦系統控制線上檢驗、量度及測試裝置，以確

保檢驗/報告過程及儀表工具的自動重新校準達到客觀標

準。

2.3.3.3 製成品的品質

必須依據認可的品質計劃作最後檢驗和測試，以確保供應

給氣體供應公司的調壓器製成品符合規格及認可的國際標

準，如 EN 或 LIA 標準。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依照 ISO 2859
或相等標準在製造地點進行整批測試，並必須每年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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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認可核證機構提交樣本，以供檢驗(第 2.2.2 段)。這類

測試必須包括：

(i)  操作特性驗證，包括整個溢流控制裝置的操作情況

(ii) 結構特性驗證，包括材料規格

(iii) 抗撞擊力

(iv) 耐壓力(斷裂測試)

(v) 氣密程度(洩漏率少於每小時 15 立方厘米)

(vi) 接頭的機械強度

(vii) 機械耐久力

(viii) 氣密程度

(ix) 對濕度變化的抵受力

(x) 對侵蝕的扺受力

2.3.4 標記

製造商必須確保每個調壓器都依照認可國際標準，如 EN 或 LIA 標

準的規定，展示必要的資料，如氣體類別詳情、容量、製造日期等。

此外，每個調壓器都必須展示氣體供應公司的名稱及標識，以及印

有提醒使用者何時更換調壓器的字句。這類標記必須耐久、清晰可

讀，以及清楚地以中、英文印製。

2.3.5 包裝

製造商必須顧及本港市場的情況，確保調壓器的包裝能提供最大的

保護。調壓器必須個別裝盒，並在盒外以中文或英文印上標記。

2.3.6 給使用者的指示

製造商必須確保每個調壓器都附有單張，指導使用者怎樣安全地操

作調壓器。單張內容必須包括說明如何更換氣瓶及在調壓器使用期

屆滿時需要更換。單張須以中、英文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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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調壓器的供應

3.1 進口調壓器交貨後須進行的文件檢查

氣體供應公司須訂定行政程序，以確保在收貨前，由指定職員詳細

查閱與每次付運的進口調壓器交貨有關的文件，特別是兼具證明產

地功能的符合標準證明書(第 2.2.3 段)，更須與原本購貨訂單所載的

資料對照核實。如調壓器的製造及付運地點與原本購貨訂單所註明

的資料不符，氣體供應公司須拒絕接收有關的調壓器。

3.2 進口調壓器的品質保證

3.2.1 氣體供應公司須書面訂明程序，詳述與付運進口調壓器的品質保證

有關的分批抽樣檢查方法、測試及報告制度。

3.2.2 氣體供應公司進行的例行無損測試所用抽樣檢查方法，須符合認可

標準，例如 ISO 2859，以確保選作例行檢查的調壓器數目在統計上

具有意義，而抽樣檢查祇可由指定人員進行(附錄 4)。在這段期間，

新的一批付運調壓器仍須與其他存貨分開存放，直至例行的抽樣檢

查及測試圓滿地完成為止。

3.2.3 調壓器的例行無損測試，必須由曾接受相關訓練的人員根據製造商

所訂明的規格及國際標準而進行，這類測試須包括：

(a) 實際尺寸

(b) 氣密程度

(c) 出口壓力的控制

(d) 鎖定壓力

(e) 溢流控制裝置的運作

(f) 抽取有限數量的調壓器接受撞擊,而撞擊的形式須與使用時有可

能遇到的相同(例如下墜測試)。

上述測試程序的細節載於附錄 5。測試結果須填寫在標準表格內(附
錄 6)。氣體供應公司須存備有關資料作紀錄之用，以及供氣體安全

監督查閱。

3.2.4 如第 3.2.2 段的測試結果顯示已超過可接受品質水平(附錄 4),該批付

運的新調壓器在與製造商商討有關拒絕收貨及退貨的安排期間，必

須繼續分開存放。

3.2.5 供應給本港的調壓器，須按照第 2.2.2 段近述，定期由認可核證機

構簽發跟進證明書，證明製造所用的材料符合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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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向市民供應調壓器

只有氣體供應公司可選擇及進口石油氣調壓器，以供市民使用。由

1997 年 4 月 1 日起，代表氣體供應公司的氣體分銷商所供應的所有

調壓器，必須以包安裝形式售賣或更換，並根據氣體安全(氣體裝置

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規例(第 51 章)第 3 條的規定，由註冊

氣體工程承辦商所僱用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安裝工程。在上述

日期後，不得以不包安裝形式向市民供應調壓器。

3.4 在用戶處所發現有故障的調壓器

3.4.1 氣體供應公司必須訂定備有證明文件的程序，以確保有故障的調壓

器會從用戶處所拿走，並退回氣體供應公司作進一步檢查。程序中

必須訂明氣體分銷商須在退回調壓器時，簡單說明故障的性質。

3.4.2 氣體供應公司須負責接收及檢查所退回發生故障的調壓器，以便確

定發生故障的原因。氣體供應公司必須設有資料庫，以監察調壓器

的可靠性，以及研究故障的趨勢，並將資料庫的資料用以編製周年

報告(附錄 7)，提交氣體安全監督。不過，如所發生的故障可能對市

民安全構成影響，氣體供應公司則須盡早向氣體安全監督報告。

3.5 更換在用戶處所的陳舊調壓器

3.5.1 根據第 2.1.7 段的規定，由 1997 年 8 月 1 日起，製造商供應的調壓

器必須全部貼上(中、英文)警告標籤，提醒用戶應於何時更換調壓

器。更換日期必須根據製造日期而訂定(附錄 8.1)。

3.5.2 在上述日期前(第 3.5.1 段)存倉但未安裝的新調壓器，氣體供應公司

將會加上適當的標籤(附錄 8.2)，標明更換日期。

3.5.3 至於已在用戶處所安裝的調壓器，分銷商會根據下文第 3.5.4 段的

規定，定期檢查在調壓器蓋上的製造日期。

3.5.4 氣體供應公司須設立有證明文件的程序，規定氣體分銷商的職員定

期到用戶處檢查調壓器上所示的更換日期。分銷商的職員須負責提

醒用戶，按照製造商的指示，定期更換所有調壓器。在調壓器所示

更換日期未到之前，分銷商須向用戶發出有關更換調壓器的書面通

知(第 4.2.2 段)。

3.5.5 如調壓器並沒有根據製造商指示予以更換，氣體分銷商不得明知而

為接駁至有關調壓器的裝置供應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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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調壓器的安裝及使用

4.1 由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的檢查

4.1.1 氣體供應公司須確保在分銷商的手冊內，備有關於調壓器需要檢查

是否操作安全的書面指示。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在調壓器安裝後初次

使用時，必須特別注意調壓器的狀況和操作情形(附錄 9)。

4.1.2 此外，在定期安全檢查(每 18 個月進行 1 次)(附錄 10)，或其後按需

要為該項裝置提供維修服務時，都必須對有關調壓器進行下列檢

查：

4.1.2.1 檢查是否有任何可見的撞擊損壞痕跡或損蝕痕跡

4.1.2.2 檢查氣密程度

4.1.2.3 檢查出口壓力

4.1.2.4 檢查更換日期是否仍然有效

4.1.3 根據氣體安全(氣體裝置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規例(第 51 章)
第 23(1)條的規定，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必須保存有關檢查的紀錄，

為期至少兩年。發現有故障的調壓器，都必須按照第 3.4 段的規定，

予以更換，並退回氣體供應公司。

4.2 給客戶的指示

4.2.1 新客戶

氣體供應公司須確保在氣體分銷商的手冊內備有書面指示，訂明註

冊氣體裝置技工必須指導客戶如何小心處理調壓器，這包括如何安

全地更換氣瓶，以及調壓器最終需要按照指示標籤所載日期作出更

換。有關如何安全使用調壓器的單張示例，載於附錄 11。發給新客

戶的安全手冊,亦須包括這方面資料的中、英文摘要。附錄 12 所載

為典型用戶手冊的摘錄。

4.2.2 現有客戶

氣體供應公司要確保在氣體分銷商的手冊內，備有關於註冊氣體裝

置技工和送貨員需要提醒客戶小心處理石油氣瓶調壓器的書面指

示。這項資料須不時以定期重新發給安全手冊的方式通知客戶。根

據第 3.5.4 段的規定，必須在調壓器有效使用期屆滿前，就需要更

換陳舊調壓器事宜，以中、英文給予客戶書面指示。這項指示的典

型例子，載於附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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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調壓器簡圖

本港常用型號的示例(見第 2.1.2 段)

附錄 2 調壓器出口管嘴尺寸(見第 2.1.3 段)

附錄 3 根據認可標準(例如 EN(prEN12864))的規定

調壓器出口壓力操作範圍的典型例子(見第 2.1.6 段)

附錄 4 本港進口調壓器品質保證抽樣計劃示例(見第 3.2.2 段)

附錄 5 本港進口調壓器品質保證測試(見第 3.2.3 段)

附錄 6 品質保證測試報告典型表格(見第 3.2.3 段)

附錄 7 典型周年故障總結報告

附錄 8 就更換陳舊調壓器事宜給客戶的指示典型例子

(見第 3.5.1 段)

附錄 9 就試用調壓器事宜給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典型指示

 (見第 4.1.1 段)

附錄 10 氣體爐具及調壓器檢查紀錄典型例子(見第 4. 1.2 段)

附錄 11 製造商提供的單張內給客戶的指示典型例子

(見第 2.3.6 段)

附錄 12 客戶安全小冊內有關調壓器的安全處理及使用事宜

(見第 4.2.1 段)

附錄 13 提醒客戶需要更換陳舊調壓器的警告標籤典型例子

(見第 4.2.2 段)



附錄 1 

 
調壓器簡圖 

本港常用型號的示例 

(第2.1.2段) 
 
 
 
 
 
 
 
 
 
 
 
 
 
 

 
 
 
 
 
 
 
 
 
 
 



附錄 2

調壓器出口管嘴尺寸

 (第 2.1.3 段)

                                            

D1 D2 D3 D4 D5 D6
∅8.2 Max ∅10.0-∅10.5 ∅12.2-∅12.5 ∅12.7-∅13.0 ∅13.2-∅13.5 ∅11.0 -∅11.5

L7 L8 R1 R2 ANG
6.4 -6.6 25.5 -26.5 R1.0 -R1.5 R0.3 -R0.5 110 -130

                                                             尺寸單位為毫米

                                                      



附錄 3 

鎖定壓力 

最高(調節率) 

 
 
 
 
 
 
 
 
 
 
 
 

 

標稱操作壓力 

最低(保證率) 

 
 
 
 
 
 
 
 
 
 
 
 
   

 

根據認可標準(例如 EN(prEN12864)標準)的規定 

調壓器出口壓力操作範圍的典型例子 

(第 2.1.6 段) 
 
 
 
 
 
 
 
 
 

標稱調節出口壓力設定為 29 毫巴 
 
 
 
 

毫巴 
 

40 

35 
 

 
 
 
 
 
 
 

29 
 
 

22 
 
 
 

調節率 保證率(千克/小時) 
 
 
 
 
 
 

氣體類別：石油氣(70%丁烷及 30%丙烷) 

典型調壓器入口壓力範圍：0.3 至 7.5 巴 

調壓器最高鎖定壓力：40 毫巴 



 

附錄 4 
本港進口調壓器品質保證 

抽樣計劃示例 

(第 3.2.2 段) 
 
 

(1) 除了由製造商在工廠進行 100%的測試外，氣體供應公司亦須從進口的調 

壓器中抽取樣本，在本地進行品質測試。 
 
 

(2) 本地品質測試必須包括氣體應用指南之九第 3 部分第 3.2.3 及 3.2.5 段所規 

定的例行無損測試及非例行破壞性測試。 
 

 

(3) 從每批進口調壓器中抽取作測試用的樣本數目，必須符合 ISO  9002、ISO 

2859 及 BS 6001 最新版本的規定。 
 
 

(4) 氣體供應公司為其進口調壓器的本質測試選取抽樣數量字碼(即數量)時， 

必須以 BS  6001 表 2a 及表 3 普通檢驗水平 II 為依據，並以不超過附表所 

載可接受品質水平的 1.0%為最低要求。例如： 
 
 

(a) 必須從進口批量介乎 501 至 1,200 個的調壓器中抽取 J 個(即 80 個) 

調壓器進行檢驗，而不合格調壓器的數目不應超過 2 個。若該數目 

超過 3 個，則須退回整批調壓器。 
 
 

(b) 必須從進口批量介乎 10,001 至 35,000 個的調壓器中抽取 M 個(即 315 

個)調壓器進行檢驗，而不合格調壓器的數目不應超過 7 個。若該數 

目超過 8 個，則須退回整批調壓器。 
 
 

(5) 氣體供應公司在進行與操作安全有關的本地品質保證測試時，例如進行功 

能測試，不得採用特別檢驗水平，因為該水平所容許的抽樣誤差較大。 
 
 

(6) 氣體供應公司為其進口調壓器的功能測試(即氣密測試、鎖定壓力測試等) 

選取抽樣數量字碼(即數量)時，必須以 BS 6001 表 2a 及表 3 普通檢驗水平 

III 為依據，並以不超過附表所載可接受品質水平的 0.04%為最低要求。例 

如： 
 
 

(a) 批量介乎 3,201 至 10,000 個的調壓器，必須抽取 M 個(即 315 個)進 

行測試，而且不合格數目只能是零。 
 
 

(7) 至於下墜/撞擊測試，必須從付運進口批量為 10,000  個或以下的調壓器中 

抽樣按照表 2b 的規定進行測試。如付運進口數量超逾 10,000 個，便須測 

試其中 0.15%。其後的行動，即是否保留或向客戶供應調壓器，則取決於 

製造商的通知。 



 

 

 品質計劃 
 
 
 
 

表 2a -  抽樣數量字碼 (BS 6001:1991 表 2) 
 
 

批量 普通檢驗水平 
II III 

2 至 8 A B 

9 至 15 B C 

16 至 25 C D 

26 至 50 D E 

51 至 90 E F 

91 至 150 F G 

151 至 280 G H 

281 至 500 H J 

501 至 1,200 J K 

1,201 至 3,200 K L 

3,201 至 10,000 L M 

10,001 至 35,000 M N 

35,001 至 150,000 N P 

150,001 至 500,000 P Q 

500,001 及以上 Q R 
 
 
 
 
 
 
 

表 2b -  進行下墜/撞擊測試的樣本量 
 
 

批量 樣本量/數目 
0 至 1000 2 

1001 至 2000 3 

2001 至 3000 5 
3001 至 4000 6 

4001 至 5000 8 
5001 至 6000 9 

6001 至 7000 11 
7001 至 8000 12 

8001 至 9000 14 
9001 至 10000 15 



 

品質計劃 
 
 

表 3 -  正常檢驗的單次抽樣計劃 

(BS 6001：1991 表 3) 

 
 

樣本量字碼 樣本量 

 

可接受品質水平 

(正常檢驗) 
 

0.04 1.0 

接受 退貨 接受 退貨 

A 2     

B 3     

C 5     

D 8     

E 13   0 1 

F 20     

G 32     

H 50   1 2 

J 80   2 3 

K 125   3 4 

L 200   5 6 

M 315 0 1 7 8 

N 500   10 11 

P 800   14 15 

Q 1,250 1 2 21 22 

R 2,000 2 3   
 
 
 * 採用箭咀之下第一項抽樣計劃。如果樣本量相等於或超過批量,全 

部予以檢驗。 
 

 

 * 採用箭咀之上第一項抽樣計劃。 

接受 * 接受數目 

 

退貨 * 退貨數目 



附錄 5

本港進口調壓器品質保證測試

(第 3.2.3 段)

A. 檢驗及檢查(包括接頭尺寸)

(A1) 必須對調壓器的顏色和外型進行本質檢查。所有外在部分不得有鋒

銳邊沿、尖角或任何可導致損壞、有人受傷或操作錯誤的毛病。

(A2) 檢查調壓器本體是否有撞擊損毀痕跡或損蝕痕跡。

(A3) 檢查調壓器是否有清晰的標籤指明更換日期。

(A4) 必須參照製造商圖則對調壓器入口和出口接頭的直徑進行檢查及量

度。

(A5) 必須檢查調壓器與對應的石油氣瓶閥是否 合，以確保兩者在尺寸

上可互相配合。

(A6) 必須檢查調壓器與石油氣瓶的色碼系統，以確保兩者可完全互相配

合。

B. 下墜測試

(B1) 必須將調壓器從任何 1 米高位置掉落堅硬的表面(例如磚塊或混凝

土)，以作測試。調壓器經測試後必須仍能操作，並符合 EN 標準或

相等標準的規定。

C. 氣密測試

(C1) 裝配完整的調壓器必須按 EN 標準或同等標準的規定，通過出口接

頭施加 150 毫巴的壓力來進行測試，持續時間不少於 60 秒，並且

須以肥皂水檢查氣密程度。

(C2) 之後，裝配完整的調壓器通常承受氣瓶壓力的部分，必須按 EN 標

準或同等標準的規定，在出口接頭密封後，通過入口接頭施加 14

巴的壓力來進行測試，持續時間不少於 120 秒，並且須以肥皂水檢

查氣密程度。



進行例行無損測試設備的總體布置

注意： 所有功能測試必須採用空氣或惰性氣體作為介質。

在上述(C1)及(C2)項測試中,如沒有察覺出現氣泡,有關調壓器可視作並

無漏氣。

D. 調節出口壓力

標稱出口壓力(第 2.1.6 段所述的 29 毫巴)及個別操作界限，必須按照有關國

際標準及製造商的指示進行檢查。決定操作界限的因素如下：

(D1) 最低出口壓力

1.1  調壓器的流量，必須設定於製造商說明的保證率。

1.2  入口氣體壓力必須設定於有關國際標準(例如 EN)所訂明的最

低數值，並嚴格配合香港氣體供應公司所供應的氣體類別。

1.3  調節出口壓力的對應值，不得少於有關國際標準(例如 EN)所

訂明的數值，並須嚴格配合香港氣體供應公司所供應的氣體

類別，以便裝妥的爐具安全及有效地運作。

(D2) 最大出口壓力

2.1 調壓器的流量，必須設定於製造商說明的調節率(EN 標準所

訂明的 15 克/小時)。

2.2 入口氣體壓力必須設定於有關國際標準(例如 EN)所訂明的最

低數值，並嚴格配合香港氣體供應公司所供應的氣體類別。



2.3 調節出口壓力的對應值，不得超過有關國際標準(例如 EN)所

訂明的數值，並須嚴格配合香港氣體供應公司所供應的氣體

類別，以便裝妥的爐具安全及有效地運作。

E. 鎖定壓力測試

(E1) 調壓器必須進行測試，確保調壓器能以不逾 40 毫巴的壓力，根據

EN 標準或同等標準的規定，在流量於 2 秒內由標稱數值減至零時

能夠鎖定。

(E2) 關閉正常流量閥，但打開入口閥，檢查調壓器閥的作用有否密封及

防止出口壓力計的出口壓力讀數過度增加。

(E3) 鎖定動作須在流量終止後不少於 60 秒內發揮。

F. 溢流控制閥功能測試

(F1) 必須檢查與調壓器結合的溢流控制閥,以確保膠喉脫離時,控制閥能

即時截止氣體流出。



附錄 6  Appendix 6
品質保證測試報告

(第 3.2.3 段 )
Quality Assurance Test Report

(Section 3.2.3)
訂單號
PO No.

氣體供應商. 調壓器測試紀錄 製造商
Manufacturer

Gas Supply Co Testing Record for Regulators 到貨日期
Received Date

檢查
Inspection & Check

接頭尺寸
Connector Dimensions

測試介質

Testing Medium：

測試
Tests

簽名/日期
Signature/Date

氣密測試
Soundness Test

標稱出口壓力
Nominal Outlet
Pressure

mbar
毫巴

批號
Batch
No.

規格型號
Specification

and Model

鋒銳邊沿

及尖角
Sharp

Edges &
Corners

外在

部分
External

貼有標籤
Labelled

其他
Other

入口接頭

直徑
Inlet

Connection
Diameter

出口接頭

直徑
Outlet

Connection
Diameter

石油氣瓶

閥與調壓

器的配合
LPG

Cylinder
Valve to

Regulator
Match

下墜

測試
Drop
Test

通過出口

持續施加

150毫巴

的壓力60
秒

150mbar
Through
Outlet
60 sec.

通過入口

持續施加

14巴的壓

力120秒
14 bar

Through
Inlet

120 sec.

最低

Min.
毫巴

mbar

最高

Max.
毫巴

mbar

鎖定壓力

測試
Lock-up
Pressure

Test

溢流控制閥

功能測試
Excess Flow

Valve
Functional

Test

測試人
Test

Operator

監督人
Supervisor

(A1) (A2) (A3) (A4) (A4) (A5) (B1) (C1) (C2) (D1) (D2) (E1-E3) (F1)

備註
Remarks



附錄 7

周年故障總結報告

(         年)

      型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應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壓器進口數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壓器供應數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壓器安裝年期 毛病代號 備註

01 02 03 04 05 -----﹥ n
﹤1
1-2
2-3
3-4
4-5
5-6
6-7
7-8
﹥8

各類故障總數

故障總數

註：故障代號由氣體供應公司編配。



附錄 8

就更換陳舊調壓器事宜給客戶的指示典型例子

(第 3.5.1 段)

8.1： 調壓器製造商為 1997 年 4 月 1 日後生產的調壓器提供的標籤

8.2： 氣體供應公司為 1997 年 4 月 1 日前交付的現有調壓器提供的標籤 

     Do Not Use After :  200X

           更換日期：  200X



附錄 9

就試用調壓器事宜給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的典型指示

(第 4.1.1 段)

1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必須以適當的氣體接駁喉夾，將調壓器與屬於經批准類

型的氣體接駁軟喉(即 GSO-RT-2)穩妥地接駁。

2 在氣體接駁軟喉與氣體爐具之間，須接上一個裝上壓力計的臨時三通管，

如以下所示，檢查出口壓力、氣密程度及鎖定壓力等：

3 將調壓器接駁到氣瓶去，開啟調壓器，讓氣體流出，但不要點燃氣體爐具，

根據製造商的規格檢查出口壓力。

4 必須以肥皂水塗在氣閥、整個調壓器，以及氣體接駁喉管與調壓器和爐具

的接駁位、以檢查有否漏氣。

5 點燃爐具，測試爐具的運作。這項測試必須遵照爐具製造商的指示進行，

根據製造商的規格檢查出口壓力。

6 測試過後便除去臨時三通管，將氣體接駁軟喉直接接駁到爐具去。再以肥

皂水測試接駁位，必須確定沒有任何漏氣跡象。

7 試用完成後，必須發給客戶一份有關安全處理及使用調壓器的指示。

 

 

平頭爐

石油氣瓶

石油氣瓶
調壓器 裝上壓力計的

臨時三通管



附錄 10
氣體爐具及調壓器檢查紀錄典型例子

(第 4.1.2 段)

代理商                                                                           電話                                              
地址                                                                                                                                                 
                                                                                                                                                    

客戶編號 客戶姓名 客戶電話

地址

(甲)

石

油

氣

設

備

(此欄由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填寫) 正常 需更換/改善

氣瓶 千克 個 千克 個 � �
調壓器：製造日期 型號 � �
(建議依照製造商的指引更換)
出口氣體壓力 � �
氣體接駁軟喉：製造日期 � �
(建議最多 3 年須更換)
氣體接駁喉碼 � �
氣瓶位置 � �
固定喉管(如有)試漏 � �

(乙)

爐

具

(此欄由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填寫)
煮食爐 安全 � 不安全 � 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牌子/型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熱水爐 安全 � 不安全 � 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牌子/型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

其

他

建

議

1. 不得存放盛載或曾盛載石油氣而總標稱容水量 130 升或以上的石油氣瓶。

2. 每次使用後，須將調壓器關閉。

3. 拆除調壓器後，石油氣瓶上閥門須完全關閉。

4. 石油氣瓶及調壓器必須小心輕放。石油氣瓶須直立擺放。

5. 必須使用合規格的爐具。

6. 調壓器須於標籤上所示有效日期或之前更換。

7. 警告標籤必須張貼於當眼地方。

�
�
�
�
�
�
�

備註：如不適用,請將乙項刪去。

                                                                                                                                    
         客戶簽署                               註冊氣體裝置技工簽署

本人明白上述建議的內容

及證明安全檢查已經完成。                    檢查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 11

製造商提供的單張內給客戶的指示典型例子

(第 2.3.6 段)

1. 一般須知

1.1 調壓器衹可用於氣體供應商所指明裝有接合尺寸和調壓器接合尺寸

相同的相配氣閥的石油氣瓶。如有任何疑問，請與氣體供應商聯絡。

1.2 無論何時，氣瓶都必須垂直放置。

1.3 如在戶外使用調壓器，必須加以保護，以免調壓器與水，即雨水等

接觸。

1.4 無須使用工具操作氣閥及調壓器。衹有認可人員才可修理氣閥及調

壓器。

2. 接駁調壓器

2.1 確保所有氣掣及爐具均已關上。

2.2 確保已安裝的氣體接駁軟喉仍然性能良好，且使用期未超過 3 年。

2.3 在有明火或有人吸煙等情況下，不可更換石油氣瓶。拉 出 及 推 起

封 蓋 ， 便 可 拆 開 石 油 氣 瓶 氣 閥 頂 的 保 護 帽 蓋 ， 使 其 脫 離 氣

閥 。

註： 如石油氣瓶內無氣或氣瓶未被接駁，氣瓶的氣閥無論何時都必須裝

上帽蓋。用力將帽蓋壓下，直至聽到「 噠」一聲。

由製造商提供

調壓器略圖



2.4 說明如何穩固接駁調壓器。

2.5 詳細說明開關的位置。開關具有自動關閉氣體供應的安全功能，調

壓器必須在開關處於關閉位置才能接駁。

3. 「開啟」及「關閉」氣體供應

3.1 說明如何使用第 2.5 段所述安全開關「開啟」氣體供應。

由製造商提供

略圖

由製造商提供

略圖

由製造商提供

略圖



3.2 說明如何使用第 2.5 段所述安全開關「關閉」氣體供應。

安全須知： 如爐火在氣體供應關閉後仍未熄滅，不要拔去調壓

器。把調壓器轉回「開啟」位置，讓爐具繼續點 。馬上通知氣體

供應商。不要觸碰爐具或調壓器，直至供應商修妥故障為止。

4. 拆除調壓器

詳細說明如何按照第 2.5 段所述，「首先關閉開關」才可安全拆除調壓器，

並根據需要盡量列出步驟和加插圖片。

註：在爐具點 時,不可把開關轉至「拆除」位置。待爐具和火種完全熄滅

後，方可把開關轉至「拆除」位置。

5. 溢流控制閥

5.1 調壓器配備了溢流控制閥，當氣體流量超過額定輸出量時，便會自

動截止氣體流出，這功能會在氣體接駁喉管破裂或氣體接駁喉管給

拉脫時發揮。

5.2 請注意，當溢流控制閥截止氣體流出後，仍會有少量氣體流

過管嘴，因此，必須立即將開關轉至「關閉」的位置，而氣

體接駁喉管及裝置都必須進行洩漏檢驗和測試。可以用肥皂

水 來 探 測 洩 漏 。 將 氣 體 接 駁 軟 喉 和 所 有 接 駁 位 都 塗 上 肥 皂

水，漏氣的地方會有氣泡形成。

5.3 永不可用明火來探測洩漏

由製造商提供

略圖



5.3.1 如發覺漏氣，不可再開啟氣體供應。盡量打開所有窗戶，熄

滅明火，並立即與氣體供應公司聯絡。切勿開關任何電掣。

5.3.2 若沒有發現故障，則要確保所有氣掣都已轉至「關閉」的位

置，並要待 30 秒過後，才可再燃點爐具。若溢流控制閥仍

繼續截止氣體流出，便要與分銷商聯絡。

6. 空氣流通

6.1 所有氣體用具都消耗空氣，因此，確保使用爐具的每個房間或室內

有足夠空氣流通，至為重要。如有不肯定的地方，請與氣體供應公

司聯絡。

6.2 石油氣比空氣重，會沉降地面，因此，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

以在地庫或地平面以下的地方擺放或使用石油氣瓶。



附錄 12

客戶安全小冊內有關調壓器的安全處理及使用事宜的指示典型例子

(第 4.2.1 段)

調壓器的安全處理和使用

1. 根據氣體安全條例的規定，以及為安全起見，安裝石油氣爐具及喉管，必

須由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切勿嘗試自行安裝。

2. 接駁調壓器

2.1 每瓶石油氣均有封口，保證品質及重量符合標準。嘗試接駁至調壓

器前，請將石油氣瓶封口除去。

2.2 確保調壓器上的開關在「關閉」的位置上。

2.3  將調壓器置於瓶口活塞上，緩緩按下。

 [附錄 11 所述接駁方法會加入安全小冊內﹞

3. 在將調壓器的關關轉至「開啟」位置之前，請關上所有爐具，然後開啟調

壓器上的開關，要確定沒有漏氣，方可使用。如發覺漏氣,確保調壓器已

「關閉」，並採取﹝有關如何安全處理氣體洩漏一段﹞所述的適當措施。

4. 拆除調壓器

4.1 將調壓器上的開關轉至「關閉」的位置。

4.2 將調壓器拆除，直至脫離石油氣瓶口活塞。﹝附錄 11 所述拆除方法

會加入安全小冊內﹞

5. 接駁及拆除調壓器時，務須小心，切勿讓調壓器掉落地上或撞擊任何物體。

6. 調壓器必須在有效使用日期或之前更換。

7. 如逾期的調壓器還未更換，氣體供應商將不會繼續供應氣體。

8. 如不使用爐具，切記關上調壓器。

9. 必須使用政府核准的氣體爐具。詳情請向石油氣代理查詢。



Appendix 13

附錄 13

Typical Example of Warning Label to Customers

on the Need to Replace Ageing Regulators

提醒客戶需要更換陳舊調壓器的警告標籤典型例子

( Section 4.2.2 )

Warning Note
警告

LPG Cylinder Regulator
石油氣瓶調壓器

In the interest of gas safety, your LPG cylinder regulator(s)
need to be replaced on or before ________.

為安全起見，你的石油氣瓶調壓器必須於_______或之前更換。

If you do not replace the regulator(s) on or before the said
date, the gas supplier can not continue to supply gas to your
premises.

如至上述日期你仍末有石油氣瓶調壓器調壓器，氣體供應商可停止

為府供應氣體上

                       Gas Supplier 氣體供應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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